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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蓝山县2019年防灾减灾日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和省市驻蓝单位：

现将《蓝山县2019年防灾减灾日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蓝山县减灾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5月6日 

蓝山县2019年“防灾减灾日”工作实施方案
为做好“5·12”全国防灾减灾日宣传及应急管理知识的普及教育，进一步增强公众公共安全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全社会应对和处置突发事件的综合能力，根据省减灾办《关于做好2019年全国防灾减灾日有关工作的通知》（湘减办明电[2019]1号）部署,结合本县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活动主题

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二、活动时间

以5月12日全国“防灾减灾日”为依托，结合实际自主选择开展防灾日活动。
三、活动内容

1、宣传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应急预案；

2、宣传介绍各类突发事件的种类、特点和危害，以及有效应对方法和措施等；

3、宣传解释防灾减灾、应急避险的基本知识及技能，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

4、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演练。结合区域特点和应急工作实际，分级分层开展应急演练活动。

5、开展隐患排查。各乡镇、各专项应急预案牵头部门要组织对重点行业、重点部位开展隐患排查，切实消除安全隐患。

四、活动形式

1、广泛宣传。2019年5月13日，由县减灾委组织县应急管理局、消防局、自然资源局、水利、交通等防灾减灾重点部门开展集中宣传活动，各乡镇场于5月12日前后在本辖区、本单位设立宣传点，开展形式多样的应急知识宣传活动。

2、隐患排查。5月10日—18日，各乡镇及防灾减灾相关部门根据部门职责组织对重点行业、重点区域进行安全隐患全面排查。

3、应急演练。5月15日—20日，各乡镇及防灾减灾相关部门根据部门和行业特点，组织开展防灾减灾应急演练。

五、活动安排

（一）动员部署阶段（2019年5月7日至5月10日）

1、各级各部门拟定防灾减灾日（周）活动方案。

2、5月10日前，各级各部门根据需要印制宣传资料和制作宣传展板、横幅标语，以及做好应急演练相关器具准备。

（二）具体实施阶段（2019年5月12日至5月25日）

l、防灾减灾日宣传活动。①县城集中宣传。2019年5月13日（上午9点至12点），县应急管理局、塔峰镇、县人武部、公安局、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交警大队、住建局、永州市蓝山环保分局、卫健委、教育局、自然资源局、城管局、林业局、交通局、消防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自来水公司、市场监督管理局、畜牧水产服务中心、疾控中心、金融办、人防办、科协等单位要主动积极在县城主要公共场所（塔峰中路商业街）设置集中宣传点。各单位自行制作宣传展板、横幅和搬运桌椅等相关设施，每个单位至少要安排3人在各宣传点摆设展板开展咨询和发放资料，现场发放资料1000份以上。②乡镇设点宣传。2019年5月12日—16日，各乡镇逢集市日，在乡镇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市场设点宣传，每个宣传点安排4人以上开展咨询和发放资料，悬挂2条横幅，现场发放宣传资料800份以上。③各新闻媒体积极做好我县防灾减灾日活动跟踪宣传报道，特别是县广播电视台要对县城集中宣传活动进行宣传报道，并制作光盘。

2、开展隐患排查活动。5月10日—18日，各乡镇、各专项应急预案牵头部门要组织对重点行业、重点部位进行一次全面排查，并建立排查台账。针对排查问题制定整改措施，限时整改，消除隐患，防止各类突发事件的发生。

3、开展应急演练。5月19日—25日，各乡镇要根据本区域重大危险源特点，开展一次综合性应急演练；各专项应急预案牵头部门要根据部门和行业特点，组织开展1次专项应急演练，演练要注重对相关部门或参与单位的特定环节和功能的检验；其他单位要根据本单位工作实际，积极参与各乡（镇）、牵头单位组织的应急演练活动。教育、公安等部门在中小学广泛开展以“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为主题的应急疏散演练活动，原则上每所学校演练活动不少于1次。

（三）总结验收阶段（2018年5月14日至5月19日）
宣传活动结束后，县减灾委、应急管理局将对各乡镇和县直有关部门宣传活动工作开展情况进行验收，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要认真总结归纳本次活动的基本情况，并做好相关图片、资料的归档。

六、工作要求

1、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县直有关部门要加强对防灾减灾日活动的组织领导，制定详细的活动方案，落实工作人员以及应急演练、资料印制和宣传经费，推进防灾减灾宣传活动的深入开展。

2、明确工作责任。全县各级各部门负责落实本单位的宣传活动任务，指导和督促下级单位组织开展应急知识宣传，重点抓好乡镇、社区、学校、企业、乡村的防灾减灾及应急知识宣传工作；要积极动员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应急知识宣传。

3、确保宣传效果。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创新宣传方式，采取有效形式，通过宣传使全社会增强公众应急意识和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最大程度地减少突发事件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强化督促检查。县政府督查室、县管理局将对防灾减灾日活动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并及时予以通报。

5、抓好总结回顾。活动结束后，全县各级各部门要及时总结情况，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工作建议，于2019年5月19日前将活动总结材料及相关图片资料报送县应急管理局（联系人：余前途；联系电话：18174620337；邮箱ajj222555@163.com）
附件1：蓝山县2019年应急知识宣传活动咨询日咨询点安排平面图

附件2：宣传日活动统计表

附件1

2019年蓝山县应急知识宣传咨询日咨询点安排平面图（5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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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2019年应急知识宣咨询日活动统计表
   填报单位：                            填报日期：

	带队领导
	
	联系电话
	

	参加人员
	

	出动宣传车辆
	

	宣传咨询日活动
	发放宣传资料


	      份

	
	2.设置各类展板、标语等 
	      块

	
	3.接受群众咨询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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